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08號

                                民國113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市   

輔  佐  人  呂俊惠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瑞琿 

訴訟代理人  蘇清濱 

            張哲維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527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所屬岡山區清潔隊稽查人員於民國112年9月14日至高雄

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401-7、

401-44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有

廢棄物未清除，影響環境衛生情事。而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

人之一，依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11條第1款規

定，負有清除義務。經被告通知原告限期於112年9月21日前

完成改善，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改善。被告乃

依廢清法第50條第1款規定，以112年11月21日高市環局廢處

字第4111211079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罰原告新臺

幣（下同）1,200元。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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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但依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5

年度訴字第1926號返還土地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事判

決（下稱系爭判決），可知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原告

對於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理使用權責。

　　2.依原告提出之高雄市稅捐稽徵處112年地價稅繳款書及課

稅土地清單（下稱112年地價稅單），可見原告持有共有

土地26筆，持分約18.4坪，與原告住○○○巷00號佔地相

仿。而原告於購入原址時已建有房舍並一直居住不曾搬

離，故原告雖同屬系爭土地共有人，但不識字且已屆90高

齡，管領力僅達原告住處房舍佔地，與系爭土地廢棄物丟

棄處距離各約有50至150公尺，且育樂巷44號旁更有鐵門

阻隔，故原告對於系爭土地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領力至

明。

　　3.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

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優先

於無直接管領力者受處罰。如未衡情違章之相關情節，及

查明土地之使用人或管理人，逕以土地所有人為裁罰對

象，即屬裁量濫用之違法。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廢清法第11條第1款及第50條第1款規定意旨，於與公共

衛生有關之土地內若有廢棄物，應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清除，如未妥善管理及清除，行政機關即應為裁處，

而不論廢棄物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行

為所造成。原告既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負有管理維

護系爭土地之環境清潔，並清除一般廢棄物之義務。且實

際之清除行為並非具專屬性，尚非不得委由他人為之，故

原告主張其不識字且年邁，難據為免罰之論據。

　　2.系爭判決僅提及401-44地號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並未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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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系爭土地非原告分管範圍，原告僅泛稱其餘共有地地

號同屬存在分管契約，並未具體說明系爭土地非其分管範

圍並提供佐證，亦未實際舉出足資證明系爭土地之實際管

理人或使用人之姓名等基本資料或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

不能泛稱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而予以免責。被告復請

所轄岡山區清潔隊依原告起訴狀所陳提出說明，亦查無廢

清法第11條第1款所定之實際管理人或使用人。是原告既

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自有實質、直接管理

力，尚難僅憑系爭判決即認定原告不負清除義務，無法免

除其應受行政處罰之責任。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分管契約？

（二）原告對於系爭土地上之廢棄物丟棄處是否具有直接管領

力？

（三）原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被告稽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

（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資（原處分卷第3

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頁）、原處分

（原處分卷第4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至39頁）等

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廢清法：

    ⑴第11條第1款：「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

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內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一、土

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清除。」。

    ⑵第50條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

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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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日連續處罰：一、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

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2.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6月6日環署廢字第09600402

92號函釋（下稱改制前環保署函釋）：「主旨：有關廢棄

物清理法第11條第1款『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認定

疑義案……。說明：……三、上開規定，即表示無論是否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之一般廢棄物，僅需事實上之狀態存

在，該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即負有清

除之義務，惟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

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

管領力者（近者），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遠者）而受

處罰，否則置直接應負責任之人免受處分，而處分次要責

任之人，顯非法律之所平。……。」。

（三）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

　　1.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

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

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

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

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

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

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

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

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

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2.次按共有人於訂立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後，如其中一人將其

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若受讓人知悉有分管契約，或可得

而知之情形，仍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改制前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文參照）。又98年1月23日公布增訂之

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之規

定，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並無溯及既往之適用，故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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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管契約於98年7月23日施行以前成立者，共有人將其

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管契約如為受讓人所知悉，或

有可得而知之情形，即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

　　3.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岡山區育樂巷44號旁及後方

（下稱A位置，位於401-44地號土地）、岡山區維新路71

號後方（下稱B位置，位於401-7地號土地）有廢棄物未清

除，影響環境衛生，為被告稽查人員於112年9月14日至現

場稽查發現。被告限期原告於112年9月21日前完成改善。

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清除之事實，有被告稽

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

資（原處分卷第3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

頁）為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2頁），此部

分事實自堪認定。

    4.系爭土地於46年間即已存有分管契約：

　　⑴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可知於44年間，岡山區岡山段

401（下稱401地號土地）、401-2、401-3地號等土地之共

有人曾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雄院）提起分割共有物

之訴，經雄院以44年訴字第342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審理，

後經共有人於46年間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為：「一、被告

等按照實際使用面積建立豎標標示，當場由測量人員測量

如別表確定各人占有面積比例，各人持分多買少賣，各人

所占面積及應支出地價及應收受補貼地價均如別表，地價

給付期間及交付土地及劃分土地同時於自接到本和解筆錄

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為之，上述約定完畢后，各人向地政機

關辦理分割登記並管業。二、每坪現值兩造同意一律定為

160元。三、無權占有部分由原告引受。四、現供人通行

之用之土地於中間為界，由兩造居住之當事人引受。」，

有該和解筆錄（系爭事件卷一第129頁）附卷可稽，明白

揭示按共有人實際使用面積測量、分割、建立豎標標示等

情。可見原401地號土地最初於46年間即已經該土地共有

人達成分割之和解方案，縱共有人事後未持和解筆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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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登記，亦無解於共有人間就該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之協

議。

　　⑵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沿革乙節，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地

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下稱岡山地政），其函覆稱：401-

7地號土地係於52年12月11日（函文誤載為21日）分割自4

01地號土地。另401-44地號土地係於收件日期53年7月7日

由401地號土地分割出岡山區岡山段401-8地號（下稱401-

8號地號土地），再於登記日期103年5月23日自同段401-8

地號土地辦理逕為分割登記乙節，有岡山地政113年11月1

日高市地岡測字第11371074800號函暨檢附之登記簿資料

（本院卷第149至159頁）可佐。是依前揭函文及土地登記

簿記載，足以認定原401地號土地於40年間即有登記資

料，先於52年間分割出401-7地號土地，復於53年間分割

出401-8地號土地，而401-8地號土地又於103年間分割出4

01-44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既係自原401地號土地分割而

來，則前揭共有人間分管契約（和解筆錄）之效力，自亦

及於系爭土地。

　　⑶復參酌證人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莊彩雪於系爭事件審理

時證稱：法院來分割時，我10幾歲了，有看到他們在釘

樁，原來的人及子孫還是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有少部分是

賣給外人；現在有蓋好的房子在分割前大概就差不多在那

個位置了；前後左右的人說不定互有占用到他人一點點土

地，需要經過測量才知道，否則都是固定在那邊沒有變等

語；證人即里長劉登榮（該時為平安里里長）於系爭事件

審理時證稱：土地上之空地多數是訴外人劉南標家族的，

是劉南標的父親、爺爺遺留下來，劉南標及兄弟姊妹都有

繼承，以前這邊就是共有地，只是有標示誰的土地在哪

裡，以前大家都有共識；據我所知，很久以前共有人確實

有區分各自使用範圍等語（系爭事件卷一第158至159、16

5至167頁），益加可認原401地號土地共有人雖未持和解

筆錄辦理分割登記，然事後確有按實際占用範圍測量、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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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而管理使用。系爭土地既均為該和解筆錄成立後，自原

401地號土地分割而來，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間就

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即屬可採。是共有人間實際上劃

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蓋屋居住占地使用，

其後並以此轉讓其所占用之位置、房屋及應有部分予第三

人，受讓人於知悉或可得而知該分管契約存在之情形下，

即應受其拘束。

　　5.原告就A、B位置並無直接管領力：　

　  ⑴誠如前述，系爭土地分管契約自46年間和解筆錄成立時即

已存在，復參酌前揭證人所述，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

置劃分取得之位置，則依岡山地政106年3月21日複丈成果

圖（系爭事件卷二第14頁、訴願卷第41頁）所示，原告住

處位於401-44地號土地上，經實測面積為76平方公尺，已

大於原告就系爭土地等26筆共有土地持分遭課徵地價稅之

土地總面積56.33平方公尺（依112年地價稅單記載，本院

卷第16頁）。復參照原告於地籍圖上所標示其住處與A、B

位置之位置圖（此相關位置標示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142頁），可見原告住處與A、B位置各距離一大段距

離。依此，系爭土地既有分管契約存在，原告住處面積又

已超出其持分土地面積，復無證據可以證明A、B位置亦為

原告有直接管領力之處，即應認原告對於A、B位置無直接

管領力。

　　⑵被告雖另提出訪查劉南標之子劉信坤之工作紀錄單（原處

分卷第100頁），以劉信坤表示劉南標未丟棄廢棄物至A、

B位置，亦未就A、B位置簽署有分管契約，或有管理、使

用之情，而認定原告為應受裁罰之對象。惟依前揭證人陳

述，係陳稱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置劃分取得之位置，

空地部分則多分給劉南標家族。而依被告自陳：A、B位置

沒有人使用，只剩下頹廢牆堤等語（本院卷第143頁），

則A、B位置之實際管領人未必為劉南標。被告僅以對於劉

信坤之訪查紀錄，即認原告未能陳報A、B位置之直接管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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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逕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為裁罰，自有未

洽。

　　6.原處分之裁罰有誤：

　　⑴依廢清法第第11條第1款，固規定於與公共衛生有關土地

上之一般廢棄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負有清除之

義務，惟參照前揭改制前環保署函釋，行政機關於違法裁

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

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者（近者），優先於無直

接管領力者（遠者）而受處罰（此亦有最高行政法院99年

度裁字第2535號裁定可參）。

　　⑵本件雖未查得實際丟棄廢棄物之行為人，然系爭土地存有

分管契約，被告即應對於就A、B位置具有直接管領力之人

為裁罰對象。而被告於本院自陳除原告外，對於其他共有

人亦均為裁罰，只有本件提起訴訟等語（本院卷第146

頁），則被告裁罰之其餘系爭土地共有人中，至少其一為

就A、B位置有直接管領力之人。則就A、B位置有直接管領

力之人既已受裁罰，對於A、B位置無直接管領力之原告，

即不應再成為受裁罰之對象。是原處分逕以原告為系爭土

地共有人之一即將其列為裁罰之對象，顯有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既有上開違誤，當非適法。訴願決定未

查而予以維持，亦屬有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訴

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審

論。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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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

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臺

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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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08號
                                民國113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市    
輔  佐  人  呂俊惠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張瑞琿  
訴訟代理人  蘇清濱  
            張哲維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527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所屬岡山區清潔隊稽查人員於民國112年9月14日至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401-7、401-44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有廢棄物未清除，影響環境衛生情事。而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依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11條第1款規定，負有清除義務。經被告通知原告限期於112年9月21日前完成改善，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改善。被告乃依廢清法第50條第1款規定，以112年11月21日高市環局廢處字第4111211079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罰原告新臺幣（下同）1,200元。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但依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926號返還土地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可知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原告對於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理使用權責。
　　2.依原告提出之高雄市稅捐稽徵處112年地價稅繳款書及課稅土地清單（下稱112年地價稅單），可見原告持有共有土地26筆，持分約18.4坪，與原告住○○○巷00號佔地相仿。而原告於購入原址時已建有房舍並一直居住不曾搬離，故原告雖同屬系爭土地共有人，但不識字且已屆90高齡，管領力僅達原告住處房舍佔地，與系爭土地廢棄物丟棄處距離各約有50至150公尺，且育樂巷44號旁更有鐵門阻隔，故原告對於系爭土地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領力至明。
　　3.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受處罰。如未衡情違章之相關情節，及查明土地之使用人或管理人，逕以土地所有人為裁罰對象，即屬裁量濫用之違法。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廢清法第11條第1款及第50條第1款規定意旨，於與公共衛生有關之土地內若有廢棄物，應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如未妥善管理及清除，行政機關即應為裁處，而不論廢棄物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行為所造成。原告既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負有管理維護系爭土地之環境清潔，並清除一般廢棄物之義務。且實際之清除行為並非具專屬性，尚非不得委由他人為之，故原告主張其不識字且年邁，難據為免罰之論據。
　　2.系爭判決僅提及401-44地號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並未具體說明系爭土地非原告分管範圍，原告僅泛稱其餘共有地地號同屬存在分管契約，並未具體說明系爭土地非其分管範圍並提供佐證，亦未實際舉出足資證明系爭土地之實際管理人或使用人之姓名等基本資料或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不能泛稱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而予以免責。被告復請所轄岡山區清潔隊依原告起訴狀所陳提出說明，亦查無廢清法第11條第1款所定之實際管理人或使用人。是原告既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自有實質、直接管理力，尚難僅憑系爭判決即認定原告不負清除義務，無法免除其應受行政處罰之責任。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分管契約？
（二）原告對於系爭土地上之廢棄物丟棄處是否具有直接管領力？
（三）原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被告稽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資（原處分卷第3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至39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廢清法：
    ⑴第11條第1款：「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內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一、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⑵第50條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一、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2.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6月6日環署廢字第0960040292號函釋（下稱改制前環保署函釋）：「主旨：有關廢棄物清理法第11條第1款『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認定疑義案……。說明：……三、上開規定，即表示無論是否在指定清除地區內之一般廢棄物，僅需事實上之狀態存在，該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即負有清除之義務，惟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者（近者），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遠者）而受處罰，否則置直接應負責任之人免受處分，而處分次要責任之人，顯非法律之所平。……。」。
（三）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
　　1.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2.次按共有人於訂立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後，如其中一人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若受讓人知悉有分管契約，或可得而知之情形，仍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改制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文參照）。又98年1月23日公布增訂之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之規定，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並無溯及既往之適用，故共有物分管契約於98年7月23日施行以前成立者，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管契約如為受讓人所知悉，或有可得而知之情形，即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
　　3.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岡山區育樂巷44號旁及後方（下稱A位置，位於401-44地號土地）、岡山區維新路71號後方（下稱B位置，位於401-7地號土地）有廢棄物未清除，影響環境衛生，為被告稽查人員於112年9月14日至現場稽查發現。被告限期原告於112年9月21日前完成改善。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清除之事實，有被告稽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資（原處分卷第3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頁）為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2頁），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4.系爭土地於46年間即已存有分管契約：
　　⑴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可知於44年間，岡山區岡山段401（下稱401地號土地）、401-2、401-3地號等土地之共有人曾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雄院）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經雄院以44年訴字第342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審理，後經共有人於46年間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為：「一、被告等按照實際使用面積建立豎標標示，當場由測量人員測量如別表確定各人占有面積比例，各人持分多買少賣，各人所占面積及應支出地價及應收受補貼地價均如別表，地價給付期間及交付土地及劃分土地同時於自接到本和解筆錄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為之，上述約定完畢后，各人向地政機關辦理分割登記並管業。二、每坪現值兩造同意一律定為160元。三、無權占有部分由原告引受。四、現供人通行之用之土地於中間為界，由兩造居住之當事人引受。」，有該和解筆錄（系爭事件卷一第129頁）附卷可稽，明白揭示按共有人實際使用面積測量、分割、建立豎標標示等情。可見原401地號土地最初於46年間即已經該土地共有人達成分割之和解方案，縱共有人事後未持和解筆錄辦理分割登記，亦無解於共有人間就該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之協議。
　　⑵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沿革乙節，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下稱岡山地政），其函覆稱：401-7地號土地係於52年12月11日（函文誤載為21日）分割自401地號土地。另401-44地號土地係於收件日期53年7月7日由401地號土地分割出岡山區岡山段401-8地號（下稱401-8號地號土地），再於登記日期103年5月23日自同段401-8地號土地辦理逕為分割登記乙節，有岡山地政113年11月1日高市地岡測字第11371074800號函暨檢附之登記簿資料（本院卷第149至159頁）可佐。是依前揭函文及土地登記簿記載，足以認定原401地號土地於40年間即有登記資料，先於52年間分割出401-7地號土地，復於53年間分割出401-8地號土地，而401-8地號土地又於103年間分割出401-44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既係自原401地號土地分割而來，則前揭共有人間分管契約（和解筆錄）之效力，自亦及於系爭土地。
　　⑶復參酌證人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莊彩雪於系爭事件審理時證稱：法院來分割時，我10幾歲了，有看到他們在釘樁，原來的人及子孫還是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有少部分是賣給外人；現在有蓋好的房子在分割前大概就差不多在那個位置了；前後左右的人說不定互有占用到他人一點點土地，需要經過測量才知道，否則都是固定在那邊沒有變等語；證人即里長劉登榮（該時為平安里里長）於系爭事件審理時證稱：土地上之空地多數是訴外人劉南標家族的，是劉南標的父親、爺爺遺留下來，劉南標及兄弟姊妹都有繼承，以前這邊就是共有地，只是有標示誰的土地在哪裡，以前大家都有共識；據我所知，很久以前共有人確實有區分各自使用範圍等語（系爭事件卷一第158至159、165至167頁），益加可認原401地號土地共有人雖未持和解筆錄辦理分割登記，然事後確有按實際占用範圍測量、訂樁而管理使用。系爭土地既均為該和解筆錄成立後，自原401地號土地分割而來，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即屬可採。是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蓋屋居住占地使用，其後並以此轉讓其所占用之位置、房屋及應有部分予第三人，受讓人於知悉或可得而知該分管契約存在之情形下，即應受其拘束。
　　5.原告就A、B位置並無直接管領力：　
　  ⑴誠如前述，系爭土地分管契約自46年間和解筆錄成立時即已存在，復參酌前揭證人所述，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置劃分取得之位置，則依岡山地政106年3月21日複丈成果圖（系爭事件卷二第14頁、訴願卷第41頁）所示，原告住處位於401-44地號土地上，經實測面積為76平方公尺，已大於原告就系爭土地等26筆共有土地持分遭課徵地價稅之土地總面積56.33平方公尺（依112年地價稅單記載，本院卷第16頁）。復參照原告於地籍圖上所標示其住處與A、B位置之位置圖（此相關位置標示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2頁），可見原告住處與A、B位置各距離一大段距離。依此，系爭土地既有分管契約存在，原告住處面積又已超出其持分土地面積，復無證據可以證明A、B位置亦為原告有直接管領力之處，即應認原告對於A、B位置無直接管領力。
　　⑵被告雖另提出訪查劉南標之子劉信坤之工作紀錄單（原處分卷第100頁），以劉信坤表示劉南標未丟棄廢棄物至A、B位置，亦未就A、B位置簽署有分管契約，或有管理、使用之情，而認定原告為應受裁罰之對象。惟依前揭證人陳述，係陳稱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置劃分取得之位置，空地部分則多分給劉南標家族。而依被告自陳：A、B位置沒有人使用，只剩下頹廢牆堤等語（本院卷第143頁），則A、B位置之實際管領人未必為劉南標。被告僅以對於劉信坤之訪查紀錄，即認原告未能陳報A、B位置之直接管領人，逕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為裁罰，自有未洽。
　　6.原處分之裁罰有誤：
　　⑴依廢清法第第11條第1款，固規定於與公共衛生有關土地上之一般廢棄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負有清除之義務，惟參照前揭改制前環保署函釋，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者（近者），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遠者）而受處罰（此亦有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2535號裁定可參）。
　　⑵本件雖未查得實際丟棄廢棄物之行為人，然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被告即應對於就A、B位置具有直接管領力之人為裁罰對象。而被告於本院自陳除原告外，對於其他共有人亦均為裁罰，只有本件提起訴訟等語（本院卷第146頁），則被告裁罰之其餘系爭土地共有人中，至少其一為就A、B位置有直接管領力之人。則就A、B位置有直接管領力之人既已受裁罰，對於A、B位置無直接管領力之原告，即不應再成為受裁罰之對象。是原處分逕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將其列為裁罰之對象，顯有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既有上開違誤，當非適法。訴願決定未查而予以維持，亦屬有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訴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審論。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臺
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08號
                                民國113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市    
輔  佐  人  呂俊惠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張瑞琿  
訴訟代理人  蘇清濱  
            張哲維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527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所屬岡山區清潔隊稽查人員於民國112年9月14日至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401-7、401-44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有廢棄物未清除，影響環境衛生情事。而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依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11條第1款規定，負有清除義務。經被告通知原告限期於112年9月21日前完成改善，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改善。被告乃依廢清法第50條第1款規定，以112年11月21日高市環局廢處字第4111211079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罰原告新臺幣（下同）1,200元。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但依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926號返還土地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可知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原告對於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理使用權責。
　　2.依原告提出之高雄市稅捐稽徵處112年地價稅繳款書及課稅土地清單（下稱112年地價稅單），可見原告持有共有土地26筆，持分約18.4坪，與原告住○○○巷00號佔地相仿。而原告於購入原址時已建有房舍並一直居住不曾搬離，故原告雖同屬系爭土地共有人，但不識字且已屆90高齡，管領力僅達原告住處房舍佔地，與系爭土地廢棄物丟棄處距離各約有50至150公尺，且育樂巷44號旁更有鐵門阻隔，故原告對於系爭土地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領力至明。
　　3.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
      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優先
      於無直接管領力者受處罰。如未衡情違章之相關情節，及
      查明土地之使用人或管理人，逕以土地所有人為裁罰對象
      ，即屬裁量濫用之違法。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廢清法第11條第1款及第50條第1款規定意旨，於與公共
      衛生有關之土地內若有廢棄物，應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清除，如未妥善管理及清除，行政機關即應為裁處，
      而不論廢棄物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行
      為所造成。原告既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負有管理維
      護系爭土地之環境清潔，並清除一般廢棄物之義務。且實
      際之清除行為並非具專屬性，尚非不得委由他人為之，故
      原告主張其不識字且年邁，難據為免罰之論據。
　　2.系爭判決僅提及401-44地號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並未具體
      說明系爭土地非原告分管範圍，原告僅泛稱其餘共有地地
      號同屬存在分管契約，並未具體說明系爭土地非其分管範
      圍並提供佐證，亦未實際舉出足資證明系爭土地之實際管
      理人或使用人之姓名等基本資料或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
      不能泛稱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而予以免責。被告復請
      所轄岡山區清潔隊依原告起訴狀所陳提出說明，亦查無廢
      清法第11條第1款所定之實際管理人或使用人。是原告既
      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自有實質、直接管理力
      ，尚難僅憑系爭判決即認定原告不負清除義務，無法免除
      其應受行政處罰之責任。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分管契約？
（二）原告對於系爭土地上之廢棄物丟棄處是否具有直接管領力
      ？
（三）原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被告稽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資（原處分卷第3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至39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廢清法：
    ⑴第11條第1款：「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
      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內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一、土地
      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清除。」。
    ⑵第50條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按日連續處罰：一、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
      清除一般廢棄物。」。
　　2.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6月6日環署廢字第09600402
      92號函釋（下稱改制前環保署函釋）：「主旨：有關廢棄
      物清理法第11條第1款『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認定疑
      義案……。說明：……三、上開規定，即表示無論是否在指定
      清除地區內之一般廢棄物，僅需事實上之狀態存在，該土
      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即負有清除之義務
      ，惟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
      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者
      （近者），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遠者）而受處罰，否
      則置直接應負責任之人免受處分，而處分次要責任之人，
      顯非法律之所平。……。」。
（三）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
　　1.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
      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
      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
      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
      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
      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
      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
      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
      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
      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2.次按共有人於訂立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後，如其中一人將其
      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若受讓人知悉有分管契約，或可得
      而知之情形，仍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改制前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文參照）。又98年1月23日公布增訂之
      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之規定
      ，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並無溯及既往之適用，故共有物
      分管契約於98年7月23日施行以前成立者，共有人將其應
      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管契約如為受讓人所知悉，或有
      可得而知之情形，即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
　　3.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岡山區育樂巷44號旁及後方
      （下稱A位置，位於401-44地號土地）、岡山區維新路71
      號後方（下稱B位置，位於401-7地號土地）有廢棄物未清
      除，影響環境衛生，為被告稽查人員於112年9月14日至現
      場稽查發現。被告限期原告於112年9月21日前完成改善。
      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清除之事實，有被告稽
      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
      資（原處分卷第3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
      頁）為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2頁），此部
      分事實自堪認定。
    4.系爭土地於46年間即已存有分管契約：
　　⑴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可知於44年間，岡山區岡山段4
      01（下稱401地號土地）、401-2、401-3地號等土地之共
      有人曾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雄院）提起分割共有物
      之訴，經雄院以44年訴字第342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審理，
      後經共有人於46年間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為：「一、被告
      等按照實際使用面積建立豎標標示，當場由測量人員測量
      如別表確定各人占有面積比例，各人持分多買少賣，各人
      所占面積及應支出地價及應收受補貼地價均如別表，地價
      給付期間及交付土地及劃分土地同時於自接到本和解筆錄
      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為之，上述約定完畢后，各人向地政機
      關辦理分割登記並管業。二、每坪現值兩造同意一律定為
      160元。三、無權占有部分由原告引受。四、現供人通行
      之用之土地於中間為界，由兩造居住之當事人引受。」，
      有該和解筆錄（系爭事件卷一第129頁）附卷可稽，明白
      揭示按共有人實際使用面積測量、分割、建立豎標標示等
      情。可見原401地號土地最初於46年間即已經該土地共有
      人達成分割之和解方案，縱共有人事後未持和解筆錄辦理
      分割登記，亦無解於共有人間就該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之協
      議。
　　⑵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沿革乙節，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地
      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下稱岡山地政），其函覆稱：401-
      7地號土地係於52年12月11日（函文誤載為21日）分割自4
      01地號土地。另401-44地號土地係於收件日期53年7月7日
      由401地號土地分割出岡山區岡山段401-8地號（下稱401-
      8號地號土地），再於登記日期103年5月23日自同段401-8
      地號土地辦理逕為分割登記乙節，有岡山地政113年11月1
      日高市地岡測字第11371074800號函暨檢附之登記簿資料
      （本院卷第149至159頁）可佐。是依前揭函文及土地登記
      簿記載，足以認定原401地號土地於40年間即有登記資料
      ，先於52年間分割出401-7地號土地，復於53年間分割出4
      01-8地號土地，而401-8地號土地又於103年間分割出401-
      44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既係自原401地號土地分割而來，
      則前揭共有人間分管契約（和解筆錄）之效力，自亦及於
      系爭土地。
　　⑶復參酌證人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莊彩雪於系爭事件審理
      時證稱：法院來分割時，我10幾歲了，有看到他們在釘樁
      ，原來的人及子孫還是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有少部分是賣
      給外人；現在有蓋好的房子在分割前大概就差不多在那個
      位置了；前後左右的人說不定互有占用到他人一點點土地
      ，需要經過測量才知道，否則都是固定在那邊沒有變等語
      ；證人即里長劉登榮（該時為平安里里長）於系爭事件審
      理時證稱：土地上之空地多數是訴外人劉南標家族的，是
      劉南標的父親、爺爺遺留下來，劉南標及兄弟姊妹都有繼
      承，以前這邊就是共有地，只是有標示誰的土地在哪裡，
      以前大家都有共識；據我所知，很久以前共有人確實有區
      分各自使用範圍等語（系爭事件卷一第158至159、165至1
      67頁），益加可認原401地號土地共有人雖未持和解筆錄
      辦理分割登記，然事後確有按實際占用範圍測量、訂樁而
      管理使用。系爭土地既均為該和解筆錄成立後，自原401
      地號土地分割而來，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間就系爭
      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即屬可採。是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
      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蓋屋居住占地使用，其後
      並以此轉讓其所占用之位置、房屋及應有部分予第三人，
      受讓人於知悉或可得而知該分管契約存在之情形下，即應
      受其拘束。
　　5.原告就A、B位置並無直接管領力：　
　  ⑴誠如前述，系爭土地分管契約自46年間和解筆錄成立時即
      已存在，復參酌前揭證人所述，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
      置劃分取得之位置，則依岡山地政106年3月21日複丈成果
      圖（系爭事件卷二第14頁、訴願卷第41頁）所示，原告住
      處位於401-44地號土地上，經實測面積為76平方公尺，已
      大於原告就系爭土地等26筆共有土地持分遭課徵地價稅之
      土地總面積56.33平方公尺（依112年地價稅單記載，本院
      卷第16頁）。復參照原告於地籍圖上所標示其住處與A、B
      位置之位置圖（此相關位置標示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142頁），可見原告住處與A、B位置各距離一大段距離
      。依此，系爭土地既有分管契約存在，原告住處面積又已
      超出其持分土地面積，復無證據可以證明A、B位置亦為原
      告有直接管領力之處，即應認原告對於A、B位置無直接管
      領力。
　　⑵被告雖另提出訪查劉南標之子劉信坤之工作紀錄單（原處
      分卷第100頁），以劉信坤表示劉南標未丟棄廢棄物至A、
      B位置，亦未就A、B位置簽署有分管契約，或有管理、使
      用之情，而認定原告為應受裁罰之對象。惟依前揭證人陳
      述，係陳稱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置劃分取得之位置，
      空地部分則多分給劉南標家族。而依被告自陳：A、B位置
      沒有人使用，只剩下頹廢牆堤等語（本院卷第143頁），
      則A、B位置之實際管領人未必為劉南標。被告僅以對於劉
      信坤之訪查紀錄，即認原告未能陳報A、B位置之直接管領
      人，逕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為裁罰，自有未洽
      。
　　6.原處分之裁罰有誤：
　　⑴依廢清法第第11條第1款，固規定於與公共衛生有關土地上
      之一般廢棄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負有清除之義
      務，惟參照前揭改制前環保署函釋，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
      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
      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者（近者），優先於無直接
      管領力者（遠者）而受處罰（此亦有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
      裁字第2535號裁定可參）。
　　⑵本件雖未查得實際丟棄廢棄物之行為人，然系爭土地存有
      分管契約，被告即應對於就A、B位置具有直接管領力之人
      為裁罰對象。而被告於本院自陳除原告外，對於其他共有
      人亦均為裁罰，只有本件提起訴訟等語（本院卷第146頁
      ），則被告裁罰之其餘系爭土地共有人中，至少其一為就
      A、B位置有直接管領力之人。則就A、B位置有直接管領力
      之人既已受裁罰，對於A、B位置無直接管領力之原告，即
      不應再成為受裁罰之對象。是原處分逕以原告為系爭土地
      共有人之一即將其列為裁罰之對象，顯有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既有上開違誤，當非適法。訴願決定未
      查而予以維持，亦屬有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訴
      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審論
      。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
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臺
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08號
                                民國113年11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邱市    
輔  佐  人  呂俊惠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張瑞琿  
訴訟代理人  蘇清濱  
            張哲維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527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被告所屬岡山區清潔隊稽查人員於民國112年9月14日至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401-7、401-44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有廢棄物未清除，影響環境衛生情事。而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依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11條第1款規定，負有清除義務。經被告通知原告限期於112年9月21日前完成改善，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改善。被告乃依廢清法第50條第1款規定，以112年11月21日高市環局廢處字第4111211079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罰原告新臺幣（下同）1,200元。原告不服，於訴願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但依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1926號返還土地事件（下稱系爭事件）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可知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原告對於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理使用權責。
　　2.依原告提出之高雄市稅捐稽徵處112年地價稅繳款書及課稅土地清單（下稱112年地價稅單），可見原告持有共有土地26筆，持分約18.4坪，與原告住○○○巷00號佔地相仿。而原告於購入原址時已建有房舍並一直居住不曾搬離，故原告雖同屬系爭土地共有人，但不識字且已屆90高齡，管領力僅達原告住處房舍佔地，與系爭土地廢棄物丟棄處距離各約有50至150公尺，且育樂巷44號旁更有鐵門阻隔，故原告對於系爭土地廢棄物遭丟棄處並無管領力至明。
　　3.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受處罰。如未衡情違章之相關情節，及查明土地之使用人或管理人，逕以土地所有人為裁罰對象，即屬裁量濫用之違法。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依廢清法第11條第1款及第50條第1款規定意旨，於與公共衛生有關之土地內若有廢棄物，應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如未妥善管理及清除，行政機關即應為裁處，而不論廢棄物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之行為所造成。原告既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負有管理維護系爭土地之環境清潔，並清除一般廢棄物之義務。且實際之清除行為並非具專屬性，尚非不得委由他人為之，故原告主張其不識字且年邁，難據為免罰之論據。
　　2.系爭判決僅提及401-44地號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並未具體說明系爭土地非原告分管範圍，原告僅泛稱其餘共有地地號同屬存在分管契約，並未具體說明系爭土地非其分管範圍並提供佐證，亦未實際舉出足資證明系爭土地之實際管理人或使用人之姓名等基本資料或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不能泛稱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而予以免責。被告復請所轄岡山區清潔隊依原告起訴狀所陳提出說明，亦查無廢清法第11條第1款所定之實際管理人或使用人。是原告既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自有實質、直接管理力，尚難僅憑系爭判決即認定原告不負清除義務，無法免除其應受行政處罰之責任。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分管契約？
（二）原告對於系爭土地上之廢棄物丟棄處是否具有直接管領力？
（三）原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被告稽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資（原處分卷第3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33至39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的法令：
    1.廢清法：
    ⑴第11條第1款：「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內者，由執行機關清除之:一、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⑵第50條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一、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2.改制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6年6月6日環署廢字第0960040292號函釋（下稱改制前環保署函釋）：「主旨：有關廢棄物清理法第11條第1款『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認定疑義案……。說明：……三、上開規定，即表示無論是否在指定清除地區內之一般廢棄物，僅需事實上之狀態存在，該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即負有清除之義務，惟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者（近者），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遠者）而受處罰，否則置直接應負責任之人免受處分，而處分次要責任之人，顯非法律之所平。……。」。
（三）系爭土地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
　　1.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事實主張及證據聲明之拘束；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所明定。據此，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仍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而行政機關對於作成處分違規事實之存在負有舉證責任，受處分人並無證明自己無違規事實存在之責任，尚不能以其未提出對自己有利之資料，即推定其違規事實存在。倘經調查結果，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應舉本證之行政機關。
　　2.次按共有人於訂立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後，如其中一人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若受讓人知悉有分管契約，或可得而知之情形，仍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改制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9號解釋文參照）。又98年1月23日公布增訂之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之規定，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並無溯及既往之適用，故共有物分管契約於98年7月23日施行以前成立者，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管契約如為受讓人所知悉，或有可得而知之情形，即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
　　3.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岡山區育樂巷44號旁及後方（下稱A位置，位於401-44地號土地）、岡山區維新路71號後方（下稱B位置，位於401-7地號土地）有廢棄物未清除，影響環境衛生，為被告稽查人員於112年9月14日至現場稽查發現。被告限期原告於112年9月21日前完成改善。嗣於同年9月26日前往複查，仍未清除之事實，有被告稽查紀錄表及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至2頁）、國土測繪圖資（原處分卷第3頁）、地籍資料查詢（原處分卷第4至20頁）為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2頁），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4.系爭土地於46年間即已存有分管契約：
　　⑴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可知於44年間，岡山區岡山段401（下稱401地號土地）、401-2、401-3地號等土地之共有人曾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雄院）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經雄院以44年訴字第342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審理，後經共有人於46年間達成和解，和解內容為：「一、被告等按照實際使用面積建立豎標標示，當場由測量人員測量如別表確定各人占有面積比例，各人持分多買少賣，各人所占面積及應支出地價及應收受補貼地價均如別表，地價給付期間及交付土地及劃分土地同時於自接到本和解筆錄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為之，上述約定完畢后，各人向地政機關辦理分割登記並管業。二、每坪現值兩造同意一律定為160元。三、無權占有部分由原告引受。四、現供人通行之用之土地於中間為界，由兩造居住之當事人引受。」，有該和解筆錄（系爭事件卷一第129頁）附卷可稽，明白揭示按共有人實際使用面積測量、分割、建立豎標標示等情。可見原401地號土地最初於46年間即已經該土地共有人達成分割之和解方案，縱共有人事後未持和解筆錄辦理分割登記，亦無解於共有人間就該土地存有分管契約之協議。
　　⑵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沿革乙節，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下稱岡山地政），其函覆稱：401-7地號土地係於52年12月11日（函文誤載為21日）分割自401地號土地。另401-44地號土地係於收件日期53年7月7日由401地號土地分割出岡山區岡山段401-8地號（下稱401-8號地號土地），再於登記日期103年5月23日自同段401-8地號土地辦理逕為分割登記乙節，有岡山地政113年11月1日高市地岡測字第11371074800號函暨檢附之登記簿資料（本院卷第149至159頁）可佐。是依前揭函文及土地登記簿記載，足以認定原401地號土地於40年間即有登記資料，先於52年間分割出401-7地號土地，復於53年間分割出401-8地號土地，而401-8地號土地又於103年間分割出401-44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既係自原401地號土地分割而來，則前揭共有人間分管契約（和解筆錄）之效力，自亦及於系爭土地。
　　⑶復參酌證人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莊彩雪於系爭事件審理時證稱：法院來分割時，我10幾歲了，有看到他們在釘樁，原來的人及子孫還是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有少部分是賣給外人；現在有蓋好的房子在分割前大概就差不多在那個位置了；前後左右的人說不定互有占用到他人一點點土地，需要經過測量才知道，否則都是固定在那邊沒有變等語；證人即里長劉登榮（該時為平安里里長）於系爭事件審理時證稱：土地上之空地多數是訴外人劉南標家族的，是劉南標的父親、爺爺遺留下來，劉南標及兄弟姊妹都有繼承，以前這邊就是共有地，只是有標示誰的土地在哪裡，以前大家都有共識；據我所知，很久以前共有人確實有區分各自使用範圍等語（系爭事件卷一第158至159、165至167頁），益加可認原401地號土地共有人雖未持和解筆錄辦理分割登記，然事後確有按實際占用範圍測量、訂樁而管理使用。系爭土地既均為該和解筆錄成立後，自原401地號土地分割而來，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即屬可採。是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蓋屋居住占地使用，其後並以此轉讓其所占用之位置、房屋及應有部分予第三人，受讓人於知悉或可得而知該分管契約存在之情形下，即應受其拘束。
　　5.原告就A、B位置並無直接管領力：　
　  ⑴誠如前述，系爭土地分管契約自46年間和解筆錄成立時即已存在，復參酌前揭證人所述，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置劃分取得之位置，則依岡山地政106年3月21日複丈成果圖（系爭事件卷二第14頁、訴願卷第41頁）所示，原告住處位於401-44地號土地上，經實測面積為76平方公尺，已大於原告就系爭土地等26筆共有土地持分遭課徵地價稅之土地總面積56.33平方公尺（依112年地價稅單記載，本院卷第16頁）。復參照原告於地籍圖上所標示其住處與A、B位置之位置圖（此相關位置標示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42頁），可見原告住處與A、B位置各距離一大段距離。依此，系爭土地既有分管契約存在，原告住處面積又已超出其持分土地面積，復無證據可以證明A、B位置亦為原告有直接管領力之處，即應認原告對於A、B位置無直接管領力。
　　⑵被告雖另提出訪查劉南標之子劉信坤之工作紀錄單（原處分卷第100頁），以劉信坤表示劉南標未丟棄廢棄物至A、B位置，亦未就A、B位置簽署有分管契約，或有管理、使用之情，而認定原告為應受裁罰之對象。惟依前揭證人陳述，係陳稱共有人間大致係以建物位置劃分取得之位置，空地部分則多分給劉南標家族。而依被告自陳：A、B位置沒有人使用，只剩下頹廢牆堤等語（本院卷第143頁），則A、B位置之實際管領人未必為劉南標。被告僅以對於劉信坤之訪查紀錄，即認原告未能陳報A、B位置之直接管領人，逕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為裁罰，自有未洽。
　　6.原處分之裁罰有誤：
　　⑴依廢清法第第11條第1款，固規定於與公共衛生有關土地上之一般廢棄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負有清除之義務，惟參照前揭改制前環保署函釋，行政機關於違法裁罰時，於同一法條中，應選擇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同屬狀態責任，則有直接管領力者（近者），優先於無直接管領力者（遠者）而受處罰（此亦有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2535號裁定可參）。
　　⑵本件雖未查得實際丟棄廢棄物之行為人，然系爭土地存有分管契約，被告即應對於就A、B位置具有直接管領力之人為裁罰對象。而被告於本院自陳除原告外，對於其他共有人亦均為裁罰，只有本件提起訴訟等語（本院卷第146頁），則被告裁罰之其餘系爭土地共有人中，至少其一為就A、B位置有直接管領力之人。則就A、B位置有直接管領力之人既已受裁罰，對於A、B位置無直接管領力之原告，即不應再成為受裁罰之對象。是原處分逕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即將其列為裁罰之對象，顯有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既有上開違誤，當非適法。訴願決定未查而予以維持，亦屬有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訴訟資料，經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審論。
六、結論︰原告之訴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臺
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